
理學院會議廳借用及管理辦法 

97年 11月 10日經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99年 10月 19日（99）理學院第 1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年 3月 22日主管會議修訂 

100年 4月 7日院務會議修訂 

101年 7月 13日院務會議修訂 

103年 9月 23日主管會議修訂 

104年 1月 12日院務會議修訂 

一、 為使理學院會議廳（「科學二館『210會議廳』」及「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次軒廳』」，

以下簡稱本廳）達到充份使用及完善管理，特訂定本辦法。 

二、 本廳以提供下列用途為原則，並依下列之優先順序登記使用： 

(1) 理學院系所主辦之國際性學術會議。(須二個月前提出申請) 

(2) 理學院系所之定期演講(含書報討論)。（須於開學前一個月提出申請） 

(3) 理學院系所一般教室無法容納之上課。（須於開學前一個月提出申請） 

(4) 理學院系所主辦之活動。（須二個月前提出申請） 

(5) 校內其他單位主辦之大型研討會或學術活動。（須一個月前提出申請） 

(6) 理學院系友申請主辦之非營利性活動。（須一個月前提出申請） 

(7) 校外學術團體辦理學術研討會，請附上計劃書或簡章。（須二個月前提出申請） 

(8) 理學院及校內其他系所學生團體主辦之活動，請附上計劃書或簡章。（須一個月前

提出申請） 

(9) 校外其他團體之活動。（須一個月前提出申請） 

三、 申請流程： 

(1) 理學院網頁下載相關辦法及申請單。 

(2) 填妥「空間借用申請單」並向場地管理單位預約借用時段。 

(3) 需繳費者，填單(「理學院場地使用維護費」繳費申請單)至出納組完成繳費，收據

影本送理學院及管理單位存查。 

(4) 需繳交押金(保證金)者，於預約時段前一天送交理學院承辦人。 

(5) 空間使用畢，會同管理單位管理人員完成場地狀況確認，經管理人員於「空間借用

申請單」下聯簽章後辦理退押金(保證金)。 

四、 借用時段以上班時間為原則；若屬非上班時間，申請人得徵詢管理人員配合意願，始提

出申請。  

五、 借用本廳，應於規定期限填具申請單，依表單申請流程經理學院同意，並完成登記手續

暨繳清費用，始可使用；如同一時段超過兩件以上申請案，依第二條之優先順序辦理，

同一類活動則以先登記者優先。  

六、 經同意後，如理學院有急切需要收回自用時，得事先通知申請單位改期使用，取消時無

息退還已繳費用。  

七、 符合第二條用途之臨時性借用且借用時段無預約活動者，應至少於 24小時前，填具申請

單經使用單位主管核可，送理學院院長同意後方可使用。  

八、 同時段已被登記使用者，由後申請人自行協調原登記使用單位可否讓出，並出具書面同

意通知，方得出借。  

九、 定期演講及課程借用者，請排定固定一至二位主要借用者，期切實了解器材使用辦法，

避免因操作不當損壞設備。 

十、 借用器材需抵押證件，借用人負器材保管及歸還等一切責任。 



十一、校外及校內團體借用會議廳，一個月內累計租用不得超過七天（含佈置及預演），每日使

用時間為上午 8時起至晚上 10時為限。 

十二、借用本廳，除第二條之（1）、（2）、（3）項外，應繳押金(或保證金)及場地使用維護費，

其收費標準如下表：  

  

Ａ 

適用第二條第 (4)項

條件者 

Ｂ 

適用第二條第 (5)(6)

項條件者 

Ｃ 

適用第二條第(7)(9)

項條件者 

Ｄ 

適用第二條第(8)項條

件者 

—理學院各系所租用

以七折優惠 

空間別 SB210 室 次軒廳 SB210 室 次軒廳 SB210 室 次軒廳 SB210 室 次軒廳 

埸 
地 
使 
用 
維 
護 
費 

每小時 

    

500元 1,000元 800元 1,300元 500元 1,000元 

每 日 5,000元 10,000元 8,000元 15,000元 5,000元 10,000元 

押金 
單位：日 

＠2,000元 

單位：日 

＠3,000元 
無 

保證金 無 貳萬元 

※因應電費調漲，大型會議廳之冷氣耗電量高，場地維護費擬調整為以「時」計費。 

※超過八小時以上者，以「日」計費。 

* 以上之場地使用維護費若因天災而未使用者，將全數無息退費。 

十三、借用本廳前，未經管理人員同意，不得擅自啟用內部設備。如需接裝其他電化設備，應

於申請時一併提出，以策安全。 

十四、本廳嚴禁煙及攜帶任何食物、飲料進入，違反前述規定者，押金(保證金)恕不予退還，

屢勸不聽者，則取消借用之資格。  

十五、借用場地應注意各種設備之維護。倘有毀損，使用單位應負賠償責任，賠償部分自保證

金扣除，不足款視情況要求補足。如需額外佈置，應於申請單中註明，使用完畢應負責

恢復原狀。如違反三次以上，理學院得拒絕借用。 

十六、借用器材請按時歸還，逾期歸還者恕不歸還押金(保證金)，全數費用以「場地使用維護

費」開立收據。若屢犯經規勸仍不改進，理學院得拒絕借用。 

十七、本院(或管理單位)僅代收押金(保證金)，場地維護費請另行填寫「國立交通大學理學院場

地使用維護費繳費申請單」，經本院確認繳款金額並核章後，請逕至出納組繳費，繳費單

據請影印一份送本院(或管理單位)存查。 

十八、欲辦理「場地使用維護費」退費者，請填寫空間借用退款核示單以及退費印領清冊，並

附上收據正本辦理。 

十九、本廳空間所有權歸院，空間管理得委由館舍管理系所執行。 

二十、本辦法經理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亦同。 


